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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什麼是校園性別事件

• 性影像散布的問題
•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8條第1項

• 散布、播送、交付、公然陳列或以他法供⼈觀覽、聽聞兒童或少年之性影像、與性相關
⽽客觀上⾜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圖畫、語⾳或其他物品者，處⼀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

•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9條第1項

• 無正當理由持有兒童或少年之性影像，處⼀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三
萬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

• 案件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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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什麼是校園性別事件

• 發⽣在教、職、員、⼯、學⽣與學⽣間之校園性別事件
Ø⾏政調查：

ü「性別平等教育法」⽴法宗旨：創造性別平等的學習環境

ü程序啟動：申請調查、檢舉調查（涉及公益）（性平法第31條）

ü向⾏為⼈⾏為當時所屬學校為之！！！（防治準則第11條）

ü學校性平會組成調查⼩組（涉及師⽣案，調查⼩組委員全部外聘，性平法
第33條第2項），調查事實經過，作成調查報告

ü⾏為⼈為學⽣：輔導教育為主（性平法第26條）

ü⾏為⼈為⽼師：依個案情節處分（懲處依據按教師⾝分不同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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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什麼是校園性別事件

•發⽣在校⾧、教職員⼯、學⽣與學⽣間之校園性別事件
• 性別平等教育法第3條第3款

• 三、校園性別事件：指事件之⼀⽅為學校校⾧、教師、職員、⼯友或學⽣，他⽅為
學⽣，並有下列情形之⼀者：

（⼀）性侵害：指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所稱性侵害犯罪之⾏為。

（⼆）性騷擾：指符合下列情形之⼀，且未達性侵害之程度者：

1、以明⽰或暗⽰之⽅式，從事不受歡迎且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詞或⾏為，致影
響他⼈之⼈格尊嚴、學習、或⼯作之機會或表現者。（敵意環境式性騷擾）

2、以性或性別有關之⾏為，作為⾃⼰或他⼈獲得、喪失或減損其學習或⼯作有

關權益之條件者。（交換式性騷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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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什麼是校園性別事件

Ø發⽣在校⾧、教職員⼯、學⽣與學⽣間之校園性別事件

Ø性別平等教育法第3條第3款

（三）性霸凌：指透過語⾔、肢體或其他暴⼒，對於他⼈之性別特徵、性別特質、性

傾向或性別認同進⾏貶抑、攻擊或威脅之⾏為且⾮屬性騷擾者。

（四）校⾧或教職員⼯違反與性或性別有關之專業倫理⾏為：指校⾧或教職員⼯與未
成年學⽣發展親密關係，或利⽤不對等之權勢關係，於執⾏教學、指導、訓練、
評鑑、管理、輔導學⽣或提供學⽣⼯作機會時，在與性或性別有關之⼈際互動上，
發展有違專業倫理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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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什麼是校園霸凌事件

Ø將「師對⽣」與「⽣對⽣」調查處理機制分離，⾼級中等以下學校「師對⽣」適⽤
或準⽤⾼級中等以下學校專任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下稱解聘辦法），
「⽣對⽣」及專科以上學校「師對⽣」調查機制則依本準則辦理，另增訂本準則與

解聘辦法之適⽤關係規定。

• 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第5條第3項

• ⾼級中等以下學校編制內專任教師對學⽣之霸凌事件，應依⾼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
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以下簡稱解聘辦法）之規定調查及處理；編制內專任

教師以外師對⽣之霸凌事件，學校應準⽤解聘辦法之規定調查，並依相關規定分別

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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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什麼是校園霸凌事件

Ø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第4條第1項第4款⾄第8款

• 四、霸凌：指個⼈或集體持續以⾔語、⽂字、圖畫、符號、肢體動作、電⼦通訊、網際網路或其
他⽅式，直接或間接對他⼈故意為貶抑、排擠、欺負、騷擾或戲弄等⾏為，使他⼈處於具有敵意
或不友善環境，產⽣精神上、⽣理上或財產上之損害，或影響正常學習活動之進⾏。

• 五、校園霸凌：指相同或不同學校校⾧及教師、職員、⼯友、學⽣對學⽣，於校園內、外發⽣之
霸凌⾏為。

• 六、⽣對⽣霸凌：指相同或不同學校學⽣之間，於校園內、外發⽣之霸凌⾏為。

• 七、師對⽣霸凌：指教師、職員或⼯友（以下併稱教職員⼯）對相同或不同學校學⽣，於校園內、
外發⽣之霸凌⾏為。

• ⼋、調和：指處理⼩組基於中⽴、公正之⽴場，就⽣對⽣霸凌事件，於⾏為⼈及被⾏為⼈（以下
併稱當事⼈）、其法定代理⼈或實際照顧者（以下簡稱雙⽅）均同意之前提下，提供⽀持及引導，
促進雙⽅對話與相互理解，化解衝突，並研商解決⽅案，修復關係及減少創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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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什麼是校園霸凌事件

• 法定通報義務

• 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第17條第1項、第2項

Ø校⾧及教職員⼯知悉疑似校園霸凌事件時，均應⽴即向學校所定權責⼈員通報，並
由學校權責⼈員向學校所屬主管機關通報。

Ø前項通報⾄遲不得超過⼆⼗四⼩時，並應視事件情節，另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
保障法等相關規定，向直轄市、縣（市）社政主管機關進⾏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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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什麼是校園事件

• ⾼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113年4⽉17⽇發布，113年4⽉
19⽇⽣效）

• 中華民國113年4⽉17⽇教育部臺教授國部字第1136000669A號令

• 現⾏學校屢有反應「校園霸凌」、「體罰」與「不當管教」事件不易區分調查管
道，易⽣重複調查窒礙；校園事件處理會議（以下簡稱校事會議）調查及輔導⼩組

因⾮具調查及輔導專業背景，難充分滿⾜事實認定需求並增加輔導困難；於調查及
輔導有重⼤瑕疵時，未就主管機關訂定嚴謹且完整督導機制，致發回學校重新調查

及輔導事由認定標準不⼀；另針對檢舉⼈及被害⼈未賦與其對於學校不受理或終局
處理得向主管機關陳情之機制，對其程序保障有所不周等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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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什麼是校園事件

• 為完善不適任教師處理機制，增進教學品質，保障學⽣學習權與教師⼯作權，及妥適回應及處理前開實
務執⾏疑義，復將⾼級中等以下學校「師對⽣」校園霸凌事件調查機制納⼊規範。

• 解聘或資遣辦法第2條第4款、第5款

Ø ⾼級中等以下學校（以下簡稱學校）接獲檢舉或知悉教師疑似有本法第⼗四條第⼀項、第⼗五條第⼀項、
第⼗六條第⼀項、第⼗⼋條第⼀項規定情形者，應依下列規定調查，並依本辦法規定處理：

四、涉及本法第⼗四條第⼀項第⼋款⾄第⼗⼀款、第⼗五條第⼀項第三款、第五款、第⼗六條第⼀項：
依第三章相關規定調查。

五、涉及本法第⼗⼋條第⼀項：視所涉情形，依前四款規定調查。

• 解聘或資遣辦法第2條之修正理由

Ø 實務上，師對⽣之霸凌，通常由體罰、不當管教或其他違法處罰組合⽽成， 因此，師對⽣之霸凌，與
體罰、不當管教、其他違法處罰，於調查程序進⾏前，不易區分，然霸凌與體罰、不當管教之調查機制
不同，易造成重複調查之情形，爰配合校園霸凌防制準則修正（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第5條第3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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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什麼是校園事件

Ø解聘或資遣辦法第3條（增訂）

• 判斷教師⾏為違法情節輕重，應審酌下列因素：

• ⼀、對學⽣⾝⼼造成之侵害。

• ⼆、對學⽣之侵害⾏為應受責難程度，包括故意、過失、悛悔實據及其他相關因素。

• 三、對學⽣侵害⾏為之次數、頻率、⾏為⼿段、重複違犯及其他相關因素。

• 四、阻卻違法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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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什麼是校園事件

Ø解聘或資遣辦法第4條（增訂）
學⽣有下列⾏為，⾮⽴即對學⽣⾝體施加強制⼒，不能制⽌、排除或預防危害者，教師得採
取必要之強制措施，不予處罰：
⼀、攻擊教師或他⼈，毀損公物或他⼈物品，或有攻擊、毀損⾏為之虞時。
⼆、⾃殺、⾃傷，或有⾃殺、⾃傷之虞。
三、無正當理由攜帶或不當使⽤學校依法規定違禁物品，有侵害他⼈⽣命或⾝體之虞。
四、其他現在不法侵害他⼈⽣命、⾝體、⾃由、名譽或財產之⾏為。
教師依法令之⾏為，不予處罰。
教師業務上之正當⾏為，及為維持教學秩序與教育活動正常進⾏之必要管
教⾏為，不予處罰。
教師對於現在不法之侵害，⽽出於防衛⾃⼰或他⼈權利之⾏為，不予處罰。但防衛⾏為過當
者，得減輕或免除其處罰。
教師因避免⾃⼰或他⼈⽣命、⾝體、⾃由、名譽或財產之緊急危難⽽出於不得已之⾏為，不
予處罰。但避難⾏為過當者，得減輕或免除其處罰。
教師有前五項不予處罰之情形時，亦不得予以不利之成績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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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什麼是校園事件

Ø 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辦法注意事項（113年2⽉5⽇教育部臺教學(⼆)字 第 1132800520 號函發布）

Ø 三⼗⼀、違法或違禁物品之處理
教師發現學⽣攜帶或使⽤下列違法物品時，應儘速通知學校，由學校⽴即通知警察機關處理。但情

況急迫時，得視情況採取必要之處置：
（⼀）槍砲彈藥⼑械管制條例所稱之槍砲、彈藥、⼑械。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所稱之毒品、⿇醉藥品及相關之施⽤器材。

教師發現學⽣攜帶或使⽤下列違禁物品時，應交由學校予以暫時保管，並由學校視其情節，通知法
定代理⼈或實際照顧者領回。但學校認為下列物品，有依相關法律規定沒收或沒⼊之必要者，應移送相
關權責單位處理：
（⼀）前項以外有危害他⼈⽣命、⾝體之虞之⼑械、化學製劑或其他危險物品。
（⼆）猥褻或暴⼒之書刊、圖⽚、影⽚或其他物品。
（三）菸、酒、檳榔或其他有礙學⽣健康之物品。
（四）其他法令規定之違禁物品。

教師或學校發現學⽣攜帶前⼆項各款以外之物品，有妨害學習、教學或校園安全之虞者，得予暫時
保管，於無妨害學習、教學或校園安全之虞時，返還學⽣或通知法定代理⼈或實際照顧者領回。

教師或學校為暫時保管時，應負妥善管理之責，不得損壞。但法定代理⼈或實際照顧者接到學校通
知後，未於通知書所定期限內領回者，學校不負保管責任，並得移由警察機關或其他相關機關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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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什麼是校園事件

• 解聘或資遣辦法第16條（增訂）

Ø校事會議組成調查⼩組時，各該主管機關應從調查⼈才庫推舉三倍⾄五倍學者專家，
供學校遴選三⼈或五⼈為委員，並應全部外聘；偏遠地區學校外聘調查委員有困難
者，學校主管機關應給予必要之協助。

調查⼩組委員應包括法律專家學者⾄少⼀⼈。但偏遠地區學校，不在此限。
調查⼩組進⾏調查時，應邀請學校教師會代表及學校家⾧會代表陳述意⾒；學校無
教師會者，應邀請該校未兼⾏政或董事之教師代表陳述意⾒。

• 解聘或資遣辦法第18條（增訂）

Ø校事會議委員，不得同時擔任其審議處理事件之調查⼩組委員或學校直接派員調查

之調查⼈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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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什麼是校園事件

• 解聘或資遣辦法第20條（增訂）

Ø學校及調查⼩組之調查處理，不受該事件司法程序是否進⾏及審理結果之影響。

Ø⾏為⼈疑似涉及本法第⼗四條、第⼗五條或第⼗⼋條之調查程序，不因⾏為⼈喪失
原⾝分⽽中⽌。

Ø學校或相關機關就記載有當事⼈、檢舉⼈及協助調查⼈姓名之原始⽂書，應予封存，

不得提供偵查、審判機關以外之⼈閱覽。但法規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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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什麼是校園事件

• 解聘或資遣辦法第25條（增訂）

• 校事會議審議調查報告，應為下列決議之⼀：
⼀、教師涉有本法第⼗六條第⼀項第⼀款情形，⽽無輔導改善可能者，學校應移送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
教評會）審議。

⼆、教師涉有本法第⼗四條第⼀項第⼋款⾄第⼗⼀款、第⼗五條第⼀項第三款、第五款、第⼗六條第⼀項第⼆

款所定情形，學校應移送教評會審議。
三、教師涉有本法第⼗⼋條第⼀項所定情形，且⾮屬性別事件者，學校應移送教評會審議。
四、教師涉有本法第⼗六條第⼀項第⼀款情形，⽽有輔導改善可能者，學校應⾃⾏輔導或向主管機關申請專審
會輔導。
五、教師涉有公⽴⾼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六條所定教師懲處之情形，且其情節未達應依本法第

⼗四條⾄第⼗六條或第⼗⼋條予以解聘、不續聘或終局停聘之程度者，學校應移送考核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
員會審議。

六、教師無前五款所定情形，應予結案。
前項第⼀款所稱無輔導改善可能者，其情形如下：
⼀、經校事會議認定因⾝⼼狀況或其他原因，無法輔導改善。

⼆、因本法第⼗六條第⼀項第⼀款之事由，曾經學校或專審會輔導，認輔導改善有成效後，經校事會議認定三
年內再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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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什麼是校園事件

• 解聘或資遣辦法第47條（增訂）

Ø學校作成終局實體處理後，免報主管機關核准者，應於⼗⽇內以書⾯載明事實及理

由，通知⾏為⼈，並載明⾏為⼈不服之救濟⽅法、期間及其受理機關。

Ø學校依第⼗三條第⼀項第⼀款規定直接派員調查之事件，學校作成終局實體處理後，
應將處理情形、簡要之調查報告及學校相關會議紀錄，報主管機關備查。

ü涉及教師法第14條第1項第1款⾄第3款之情形，免報主管機關核准之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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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什麼是校園事件

• 解聘或資遣辦法第48條（增訂）

Ø學校作成之決議，應報主管機關核准者，於經主管機關核准作成終局實體處理之⽇

起，學校應於⼗⽇內以書⾯載明事實及理由，通知⾏為⼈及被害⼈，並⼀併提供調
查報告。但本法第⼗六條第⼀項第⼀款事件，僅須對⾏為⼈提供調查報告。
學校應告知⾏為⼈不服前項終局實體處理之救濟⽅法、期間及其受理機關。
學校應告知被害⼈不服第⼀項終局實體處理之陳情⽅法、期間及其受理機關。但性
別平等教育法或其他法規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本法第⼗六條第⼀項第⼀款事件之被害⼈，於依前項規定提出陳情前，得向學校申

請提供調查報告及輔導報告之紙本。但以主張或維護其法律上利益有必要者為限。

17



參、什麼是校園事件

• 解聘或資遣辦法第51條（增訂）

Ø被害⼈、其法定代理⼈或實際照顧者，不服第四⼗⼋條第⼀項之終局實體處理者，

得於收受終局實體處理之次⽇起三⼗⽇內，填具陳情書向主管機關陳情；同⼀案件

之陳情，以⼀次為限。但性別平等教育法或其他法規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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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什麼是校園事件

• 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辦法注意事項

• ⼆⼗三、教師之⼀般管教措施
教師基於導引學⽣發展之考量，衡酌學⽣⾝⼼狀況後，得採取下列⼀般管教措施：
（⼀）適當之正向管教措施。（參照附表⼆）
（⼆）⼝頭糾正。
（三）在教室內適當調整座位。
（四）要求⼝頭道歉或書⾯⾃省。
（五）列⼊⽇常⽣活表現紀錄。
（六）通知法定代理⼈或實際照顧者，協請處理。
（七）要求完成未完成之作業或⼯作。
（⼋）適當增加作業或⼯作。
（九）要求課餘從事可達成管教⽬的之措施（如學⽣破壞環境清潔，要求其打掃環境）。
（⼗）限制參加正式課程以外之學校活動。
（⼗⼀）經法定代理⼈或實際照顧者同意後，留置學⽣於課後輔導或參加輔導課程。
（⼗⼆）要求靜坐反省。
（⼗三）要求站⽴反省。但每次不得超過⼀堂課，每⽇累計不得超過兩⼩時。
（⼗四）在教學場所⼀隅，暫時讓學⽣與其他同學保持適當距離，並以兩堂課為限。
（⼗五）經其他教師同意，於⾏為當⽇，暫時轉送其他班級學習。
（⼗六）其他符合第⼆章規定之管教⽬的及原則，且未使學⽣⾝⼼受到侵害之⾏為。
教師得視情況，若於學⽣下課時間實施前項管教措施，並應給予學⽣合理之休息時間。
學⽣反映經教師判斷，或教師主動發現，有下列各款情形之⼀者，應調整管教⽅式或停⽌管教：
（⼀）學⽣⾝體確有不適。
（⼆）學⽣確有上廁所或⽣理⽇等⽣理需求。
（三）管教措施有違反第⼀項規定之虞。
教師對學⽣實施第⼀項之管教措施後，審酌對學⽣發展應負之責任，得通知法定代理⼈或實際照顧者，並說明採取管教措施

及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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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園各類事件之發⽣

Ø源⾃於「權⼒差距」⽽「⽋缺認識或尊重」

ü「尊重」不同的每個⼈！！！「尊重」每個⼈的主體性！！！

20 肆、結語


